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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司字〔2025〕5 号

县委、县政府：

根据《略阳县落实<陕西省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的若干措施分工方案〉的通知》(略办字〔2024〕11

号)和县委、县政府《关于印发<略阳县县级国家机关有关部

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>的通知》（略办发〔2021〕14 号）

等文件精神,我局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现将

2024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主动作为，全面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任务。对

于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，我局高

度重视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任务按时高质

量完成。积极参与全县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行动，配合相

关部门开展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。在中央、

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，认真做好相关资料提供、问题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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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协调等工作，为督察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二）严格审查，持续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。一是推

动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督促生态环境部门通过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及时公示、更新完善本部门行

政执法人员名录库、执法裁量基准、投诉举报等执法信息、

数据，确保情况真实、数据准确。二是推动加强生态环境保

护行政执法培训。举办了 1 期包括生态环境部门行政执法人

员在内的行政执法业务培训，组织学习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

和行政诉讼等知识。

（三）多管齐下，助推生态环境普法及依法治理。一是

明确生态环保普法责任。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学习宣

传纳入了《略阳县 2024 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》，并按照

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要求，明确了牵头责任单位的普法

责任。联合相关部门开展“生态环保法治宣传月”活动，累

计举办讲座 56 场次，发放宣传资料 2 万余份，解答群众咨

询 980 余人次；二是创新普法宣传形式。利用新媒体平台，

定期在司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生态环保法律知识、典型

案例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；三是开展

“6.5”世界环境日法治宣传活动。共发放法治宣传手提袋

400 个，法律法规知识宣传资料 500 余份，律师咨询 50 余人

次。

（四）优化服务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纠纷调解。一是完

善调解组织网络。在县、镇两级成立生态环境保护纠纷人民

调解委员会，在村（社区）设立调解小组，形成覆盖全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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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保护纠纷调解网络。同时，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，

建立健全联合调解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；二是积极开展调解

工作。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生态环境保护纠纷中的基础

性作用，对群众反映的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等纠纷，及时受

理、快速调解。今年以来，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生

态环境保护纠纷 5 件，成功调解 4 件，调解成功率达到 80%。

二、2025 年工作重点

我局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、更有力的工作举措，持续加

强和改进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工作，为建设美丽略阳作出更大

贡献。

（一）创新普法形式，拓宽环保法治传播路径。开展生

态环境保护法治文化建设，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普法，提高

普法宣传的吸引力和覆盖面；在公共场所设置法治文化长廊、

宣传栏等，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潜移默化接受法治熏陶。

（二）深化法律服务，构建纠纷多元化解高效格局。组

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服务专家团队，为重大生态环保项目、

环境公益诉讼等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，保障生态环保工作在

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。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

的衔接联动，建立调解工作协调平台，畅通各调解主体间的

沟通渠道，针对不同类型、复杂程度的生态环保纠纷，精准

匹配调解方式，提高纠纷化解效率与质量，维护各方合法权

益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提高纠纷化解效

率和质量。

（三）强化法治审查，夯实生态法治制度建设根基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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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对生态文明建设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力度，确保规范性

文件的合法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。完善备案登记工作制度，

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动态管理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

问题，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（四）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工作。健全监督制度，明确监

督范围，建立“日常检查+专项检查”机制，推行行政执法

“三项制度”常态化检查，确保执法信息透明。聚焦重点领

域，针对群众关切的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安全生产等方面，

通过查阅资料、抽查案卷等多种方式开展行政执法监督，不

断规范行政执法工作。

略阳县司法局

2025 年 3 月 31 日

略阳县司法局 2025年3月31日印发


